
台灣肺癌學會會員參加國際會議補助申請表 
會員編號：                          申請日期： 108 年    月    日 

申請人  
中英文姓名   

E-mail  手機號碼   

現職單位及
職稱    

國際會議  
名稱   

開會日期  自 108 年    月    日起至 108 年    月    日止 (天數：    ) 

開會地點  國家：       城巿：   

申請條件  

方案一  

□ 曾任或現任本學會理監事 
□ 本學會肺癌專科醫師 
□ 具有部定教職 

方案二  
□  該次會議有投稿肺癌相關論文，且已被主辦單位接受 
   發表者(第一作者)，發表方式為                 

檢附證明  
□ 檢附部定教職證明影本 
□ 國際會議論文摘要及論文發表接受函 

備註  

 申請補助者，必須在二年內以本會會員身份投稿台灣癌症聯合學
術年會(TJCC)壁報論文，才能申請。 

 符合申請條件者，每年國際會議出國補助以一次為限。 

 申請參加肺癌相關國際會議費用補助，請於該會議前二個月向學
會秘書處提出。會議後，需做專題演講或繳交會議心得報告。 

 申請人資格、核定補助上限、及補助名額，需經由本會肺癌專科
甄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予補助。學會得視募款狀況決定是否
給予補助。 

11217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台北榮民總醫院胸腔部轉   台灣肺癌學會 收   



台灣肺癌學會 

108年度肺癌相關國際會議出國補助辦法 
 

【申請條件】 
(1) 為本會會員 
(2) 須於二年內以本會會員身份投稿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TJCC)壁報論文  

  (3)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方案一 
1. 曾任或現任本學會理監事 
2. 本學會認定之肺癌專科醫師 
3. 具部定教職 

方案二 1. 該次會議有投稿肺癌相關論文，且被主辦單位接受發表者 
  (第一作者) 

  
【補助項目】補助上限內實報實銷 

方案一 

 會議註冊費及壁報印刷費 
 機票費、機場接送及住宿地點到會場車資 
 會議期間住宿費、保險費、定額生活補助費 
 補助上限最高新台幣 15 萬元整。 

會議後，需做專題演講(無演講費) 

方案二 

 會議註冊費及壁報印刷費 
 機票費 
 會議期間住宿費、保險費 
 補助上限最高新台幣 5 萬元整。 

會議後，需提供書面報告 500 字以上(無稿費) 

以上補助項目除定額生活補助費免附單據外，其它須檢附收據正本； 
不符合以上補助項目之申請款項，本學會有權拒絶補助。 

【補助會議】  
 AACR / APLCC / ASCO / ESMO / WCLC / ESMO Asia / JLCS2019 

 【備註】 

 符合申請條件者，每年國際會議出國補助以一次為限。 

 申請參加肺癌相關國際會議費用補助，請於該會議前二個月向學會秘書處

提出。會議後，需做專題演講或繳交會議心得報告 。 

 申請人資格、核定補助上限、及補助名額，經由本會肺癌專科甄審委員會

審核通過後，始予補助。學會得視募款狀況決定是否給予補助。 

 申請單請至學會網站【相關連結-文件下載】區自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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